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吳倩雯
電話：08-7320415 #3611
傳真：08-7320185
電子信箱：a33013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東港鎮東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1288188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要點 (4126601_11128818800_1_4126601_11128818800_1.pdf、

4126601_11128818800_1_4126601_11128818800_2.pdf、
4126601_11128818800_1_4126601_11128818800_3.pdf)

主旨：為獎勵本縣由認證合格之現職教師實際教授本土語文課程

及通過語言認證敘獎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「屏東縣政府獎勵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本土語

言績優人員實施要點」業經本府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11日

屏府教學字第11123326300號函修正發布，並自111年8月1

日生效。

二、有關通過語言能力認證獎勵及實際教授本土語文課程之現

職教師與學校業務承辦人員敘獎，110學年度請按108年版

實施要點及申請表格函送本府辦理。

三、自111學年度起，請相關人員依據修正後要點提出申請，本

府不再每年函文通知，爰請學校公告周知並列入業務移

交，以維護學校人員相關權益。

四、請學校鼓勵所屬提出申請，並依據前述修正要點第三點第

七款規定，校內通過中高級認證的本土語文教師，學校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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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先徵詢其教授本土語文課程。

五、檢附本要點修正前後版本各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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